2009年石景山区集体经济办公室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石景山区集体经济办公室编制的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措施。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石景山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中心（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西口 邮编：100043 联系电话：010-68861910 电子邮箱：sjsnw@sohu.com）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石景山区正式施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石景山区集体经济办公室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制定了政府信息清理、依申请公开、发布协调、保密审查、虚假或不完整信息澄清、公开专栏管理、纸质文件移送等相关制度规定。

二、主动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9至12条规定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范围，我单位开展了信息清理和目录编制工作，并按照《条例》第15条规定，主要通过政府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主动公开。按照《条例》第16条规定，建设了农委信息公开服务中心等各级各类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场所，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

　　（一） 主要公开渠道

　　“石景山信息网”自《条例》实施之日起增设了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专栏下设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政府信息公开年报、依申请公开、监督投诉等栏目，方便公众查阅全区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9条，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0条，规划计划类信息0条，行政职责类信息0条，业务动态类信息19条。

　　（二）公共查阅场所

　　全区共设立41个政府信息公开对外接待场所。具体包括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中心、区档案馆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区图书馆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38个政府信息公开查阅受理点，各查阅场所配备了便民服务设施，制定了服务标准、工作准则等规章制度，方便公众就近查阅政府信息。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按照《条例》第13条规定，全区各行政机关自《条例》实施之日起正式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为落实《条例》确定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全区新建或改建39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场所，并公布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的联系方式。

　　（一）申请情况

　　石景山区集体经济办公室2010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件。其中，通过当面提交申请0件，0。

　　（二）答复情况

　  已到答复期的0件申请全部按期答复，

　“同意公开”的0件0。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办法（试行）》正在制定过程中，该办法施行前全区各行政机关免费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检索、复制、邮寄等服务。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针对全区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

　　针对全区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0件。

五、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措施

　　全市各行政机关按照《条例》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但尚存在以下不足：公开意识有待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不平衡；公开机制有待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不够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属性的界定工作有待进一步细化；公开的形式有待丰富，需要更多渠道方便群众获取更多更新的信息。

　　2011年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努力营造政府信息公开的良好氛围；加大公开力度，切实丰富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加大工作创新力度，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

 
 
                                                      石景山区集体经济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